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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民政工作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早在西周六国时，本县就设有

“司徒"职官，做教化民众工作。以后，经过封建社会和半封建半

殖民地社会漫长历史，六安州、县衙门都先后设立“户房，，、 “民

房，，、 “第一科”和“民政科”等机构，以加强基层民政工作，维

持私有制社会的长治久安。

本县私有制社会的民政工作，概略分为“行政”、 “户政”、

“地政"、 “荒政，，、 “恤政”、 “警政"、 “禁政"和慈善事业

等等。其实质，都是“治民”之政，都是为统治阶级剥削和压迫劳

动人民的政治服务的。但其中所采取的“保民”、 “安民”和发展

生产力的措施，今天是可以借鉴的。

本县，是鄂豫皖苏区的一个重要革命根据地。从1 93 1年5月

始，县苏维埃政府设内务委员会办理民政工作．苏区民政工作，是

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开始改变了本县几千年民政工作的“治民"性

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翻开了我县民政吏上崭新的一页。县

社会主义民政工作，继承苏区革命根据地的优良传统，在民主建

政、游民改造、拥军支前、优待抚恤、安置复退伍军人、救灾、社

会救济、五保供给、兴办社会福利单位和婚丧改革等工作上，都取

得了很大成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县民政工作围绕党在新时期的总路

线和总任务，坚持一个中心和两个基本点，深化救灾、社会救济、

五保供给、优待、“定补”、抚恤、退伍安置等各项改革，健全各种民

政保障网络，完善各项规章制度，依法保障优抚、救济对象的合法

权益。这些改革，对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维护社会安定团结，创造



良好的社会环境，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本县从元代开始，至民国时期，先后共修l4次地方志书。但

是，自古迄今，本县无一本民政专业志书传世。民政工作无全史，

历史资料匮乏的局面与民政工作的重要地位是不相称的．因此，编

纂第一本《六安县民政志》，既是一件大事，又是当代县民政部门

义不容辞的任务。

1985年，县民政局党组作出了编纂第一本《六安县民政志》的

决定。经过广征博采资料，编写评议稿，。召开评议会和审改定稿等

阶段，至1989年底，历经五年艰苦努力，在有关领导、部门和许多

同志的关怀、支持下，终于完成编纂任务，填补了本县地方志中的

历史空白。 ．

《六安县民政志》，设卷首(凡例、概述、大事记)、专章

(儿章、36节、9l目)，附录和编后记。概述追溯始源，大事记上

限始于清代初年，下限断于1 987年，全书共2 l万余字，实事求是地

记述本县民政工作的历史和现状。在形式上，具有体例完备，门类

齐全和横排竖写的志书特色；在指导思想上，注意运用新观点、新

方法、新材料和详近略远突出社会主义时代特色：在记述内容上，

重视突出老苏区、老灾区的地方特色。经过评议，共同认为志书资

料翔实、丰富，特色鲜明，是一本有鉴人、鉴事、存史、资治价值

的新志书。

当《六安县民政志》即将付印之际，我写上这些话，权作序

言． ．

陈有瑜 1989年12月

。于中共六安县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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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关于建国以

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准绳，记

述本县民政工作的历史和现状．

二、采取记、志、传、图，表、录和照片诸体兼用，横分章、

节，下设目和子目。金书设行政区划图、序言、凡例、概述、大事

记、专业志、附录和编纂始末．文叙沿革，表刭实绩，图、表、录

和照片分附于节、目之中．专业志按全国第八次民政会议规定的任

务记述本县具体实施；未入专业志的民政工作，入其他章；重要文

献入附录·

三、以记述社会主义民政工作，特别是民政改革为主．分类目

追溯建国前各项民政工作．按类目竖写，以志为主，以资料为命

脉，寓褒贬于记叙之中。

四、鉴于本县民政工作历史悠久，资料匮乏，采取概述追溯源

始，阐述民政工作兴衰起伏；其余上限，因事制宜，以不超越清代

为限；下限，断于t987年．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记述民政大事、

要事和新事，不作超范围记载．

五、本县《革命烈士英名录》已正式出版，不再重录。人物章

中烈士传略，只收本县或外籍在本县参加革命斗争牺牲，业绩已在

省、地革命烈士纪念馆陈列或正式出版烈士传记的著名烈士，按牺

牲时间先后为序入志．1964年前，六安籍受衔的将军简介，按受衔

时间顺序入志．优抚模范和先进人物，采取以事系人，分入类目之

中．

六、使用语体文和记述体．引文用引号(“，，)，节录文不



用引号．使用1964年编印的《简化字总表》中的简化汉字，加常用

标点符号．民国前纪年，朝代用历史正称，年月日用汉字书写，第

一次加注公元；民国后用阿拉伯字书写．表示数量的数和分数、百

分数等，用阿拉伯字书写；不表示计量的数和用数字作为定型的

词、‘词组：惯用语、缩略语、修饰语等用汉字书写．，除195．3年前的

!旧人民币折换成现在人民币(每万元折为1元)，其余计量一律沿

用当时单位名称．第一次使用全称，。以后用简称加引号． ，．．

， 七，-入志资料均经考证，核实和筛选．史料中有异说考证不清

‘的．取其中一种，注明其他说法，以存疑待考，。其余不注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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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六安县古称皋，地处大别山北麓、皖西中部。内与六安市，外

与肥西、舒城、霍山，金寨．霍邱、寿县相邻。面积3488平方公

里，耕地1 46．03万亩，人口l39．61万，人均耕地1．09亩。

(一)

据历史记载：六安方国政权始于公元前2l世纪。夏禹封皋陶后

裔于英、六，称六国。秦始皇廿六年(公元前2 2 1年)置六县．西

汉元狩二年(前l 2 1)，置六安国．宋开宝四年(97 1)，置六安

县，重和元年(1 ll 8)，改置六安军，元至元廿八年(1291)，置

六安州。清雍正二年(1 724)，升为直隶州．民国元年(19 12)废

州复置六安县至今．民国19至21年(1930—1932)是苏区革命根据

地．2 1年始，先为六(安)、舒(城)、霍(山)，霍(邱)首席

县，后为安徽第三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和保安司令部驻地，26年属第

二行政区．27年1—6月，为安徽省政府临时驻地．建国后，是中

共六安地委、专署(行署)、军分区驻地。长期以来，一直是皖西

地区的政治和经济中心．

本县民政工作，历史悠久。从西周六国至隋淠水、开化县前，

只设职官1人，称司徒、民曹．最早的司徒，主要任务是教化民

众，为安定诸侯国的社会秩序服务。汉六安国始设民曹，实行“治

民"、 “教民”和“安民"并重，重视与民休息。

唐开元廿七年(739)，盛唐县始设户房机构，掌理民政．开

始兴“义仓”，行“假贷，，、倡“蠲缓"，进一步完善“保民”和

“安民"措施，发展社会生产力，历史誉为“仁政"．



清光绪卅二年(1 906)，直隶六安州改户房为民房，把“警

政’’列入民政工作，镇压民主革命运动．民国元年(1 912)，县公

署废民房设第一科(政务科)，沿袭清代“警政"．1 6年，六安国

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县政府第一科实行“禁政"．禁止娼妓．女人

，缠足i禁养奴、蓄婢j纳妾；。禁包办，买卖婚姻；禁烟毒等：为反

席‘一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进行服务。不久，国民党开始反共，县境推

行“联保、，保甲”制和“五家连座，，法，民政工作成为国民党军队

“围剿"苏区根据地，镇压土地革命的工具．29年，县政府正式设

置民政科，区，乡、保配置民政专职人员，首次形成县民政工作体

制。墨1年，社会救济事业，全部移交给社会科，民政科名存实亡，

诫为单纯的“治民"工具．

i．．1 930一1 932年，苏区根据地各级苏维埃政府，设内务委员会管

理民政工作。主要任务是动员全苏区群众参军、参战、拥军支前，

：以争取土地革命战争彻底胜利，争取人民当家做主人。第一．次改变

本县几千年来民政工作的“治民之政，，为“为民之政”，开始为被

剥’削。被压迫人民谋取翻身解放服务。 ．

．．一建国后；．县人民政府民政科，继承和发扬革命老区民政工作

_‘沩民之政?的优良传统j创建县社会主义民政工作体制，形成社

会主义民政专业，担当起“为国分忧，为民解愁，为社会谋福利”

的重任，全心全意地为优抚、救济对象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

务；■民政部门被群众誉为人民群众的“组织部”和“保障部”。

叠二：擘文化大革命”期间，县民政科被撤并。民政工作方针、政策

和传统放破坏；优抚救济对象的温饱问题，得不到切实保障；不少

优抚对象被诬陷为叛徒、特务和反革命分子；城镇下放居民，。人在

农村j川心在城镇；形成民‘政工作问题多、上访多。由于多年的社会

主义民政工作为民“分忧解愁絮j，深受群众拥护i加上社会生活的

实际要求，农村五保供给、群众优待，国家“定补"、 “定救珐、



残废抚恤和救灾工作等，按原规定、原标准仍在坚持，大大减轻了

优抚、救济对象的生活疾苦．I 970年，县殡仪馆建成火化，是改革

本县几千年土葬旧习的开端．

1976年，县民政局成立，民政工作开始转入正常轨道．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后，通过拨乱反正，开始深化民政改革．1983年后，

县根据第八次全国民政会议精神，进一步加强民政机构和民政队伍

建设。1 987年，金县民政专业人员，由建国初2 1人(县8人，区l 3

人)增为l 61人(县48人，区27人，乡镇86人)。其中，有大专文

化程度5人，中专、高中5 1人，初中79人，高小以下26人，开创了

本县社会主义民政工作的新局面．

(二)

本县，是安徽省多灾的农业大县，是闻名全国的九大将军县之

一，也是安徽省的贫困老区．1 987年1月，经国务院批准，列为国

家重点扶持的老区贫困县。

县境西南高，山岗起伏，易旱；东北低，汲、淠、丰三河沿岸

易涝．早在汉惠帝五年(前I 90)，就有大旱记载。据不完全统计：

清顺治八年至宣统三年，261年间发生大旱、水蝗和风雹灾38年45次

(多灾并发5年)，平均5—6年一遇。民国3--37年，35年间发生

大旱、水、虫和风雹灾9年1 4次(多灾并发3年)，平均3—4年

一遇．1950一1987年，38年间，发生大旱、水、虫和风雹灾22年32

次，平均I一2年一遇，几乎年年有灾，甚至一年数灾。深重的自

然灾害，是酿成本县长期贫困的重要原因。

建国前，一遇荒年，盗贼蜂起、饿殍载道。建国后，经过土地

改革和兴修农田水利，生产和生活条件，有很大改善．但由于

“左"的失误和频繁的自然灾害，生产的发展，仍赶不上人口数量

增加的需要，不少群众的温饱问题，仍未彻底解决。1 978年，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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